	

刑事诉讼会见笔录
（第一次）

会见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会见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会见律师：                 被会见人：                
记录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
我们是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             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二十八条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我们接受您亲属              的委托，作为辩护律师依法会见您，为您提供法律咨询，代理申诉、控告，申请取保候审，出庭辩护等，依法维护您的合法权益。
一、您是否同意我们担任您的辩护律师？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您的基本情况？
1、姓名：       性别：    民族：  文化程度：       出生年月：    年  月  日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户籍所在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3、 是否已经收到一审判决书？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、 对一审判决书有何意见？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请您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？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六、您所描述的事实，有没有办法能找到相关的证据？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七、您之前是否遭到办案机关的威胁或刑讯逼供？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八、你的家属非常关心你，让我们问候你，在看守所里面情况怎么样？物品、钱，是否需要？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上笔录请阅读，如果记录有遗漏或者错误，请提出补充或者修改，如果确认无误请签名。
被会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会见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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